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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 

及加碼優惠約定條款及活動辦法 

親愛的消費者您好： 

感謝您響應「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及加碼優惠活動」（下稱本活動），

共同為活絡國內經濟、促進商業發展盡一份心力，請您於參加本活動前詳

細閱讀下列本活動內容及約定條款，充分瞭解您的權利義務，當您依本約

定條款完成登錄後，視為您已同意並願遵守下列約定條款之內容： 

 

一、活動期間：民國（下同）110年 9月 22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日止。 

二、活動資格：110年 9月 22日上午 9 點起，透過彰銀網站完成活動登錄

綁定程序，並於 110 年 10 月 8 日至 111 年 4 月 30 日以

「台灣 Pay」(透過彰銀行動網 APP或台灣行動支付 APP綁

定彰銀之存款帳戶或信用卡，以下同)至指定通路進行掃

碼消費(含其共同綁定人)。 

三、活動內容： 

(一)「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每週依用戶累積消費金額結算，撥付

「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款，回饋金總額每人為新臺幣(以下同) 

5,000元，如有共同綁定則依綁定人數合併計算回饋金總額。 

(二)加碼優惠禮： 

綁定彰銀台灣 Pay 振興五倍券(含主綁人與共同綁定者)，主綁人

依至本行官網活動專區登錄成功之時序排序，共同綁定者依經濟

部提供之共同綁定者最終綁定異動時序排序，分別取得下列五倍

券加碼禮回饋資格，每人限回饋乙次，額滿為止，彰銀提供優惠

禮名額及回饋金如下： 

1、綁定前 41,250 名，符合每人次消費達「振興五倍券」回饋款

5,000元時，每人可享 800元回饋金。 

2、綁定第 41,251至 62,500名，共計 21,250 名，符合每人次消費

達「振興五倍券」回饋款 5,000 元時，每人可享 500 元回饋金。 

3、綁定第 62,501名以後，符合每人次消費達「振興五倍券」回饋

款 5,000 元時，每人可享 300 元回饋金。 

以上回饋金皆入至客戶首次使用「台灣 Pay」消費之存款帳戶

或信用卡。 

(三)共同綁定禮：共同綁定可綁定 1~4 人，滿額時回饋共同綁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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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0 元~500 元，總名額 5 萬名主綁定人(參與銀行客戶共同使

用名額)，詳如【備註 1】。 

(四)新戶首刷禮： 

1、活動期間：自 110年 9月 22日起至 111年 4 月 30日止。 

2、活動對象：於活動期間將「台灣 Pay」登錄綁定為「數位振興五

倍券」之支付工具，且從未使用並於活動期間「首次」以「台

灣 Pay」進行掃碼交易之用戶(下稱新戶)。 

3、活動內容：新戶於活動期間其「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

之「累計消費金額」達新臺幣(下同)5,000 元者，即享新戶首刷禮

100元，每一新戶限得一次 (以身分證字號歸戶)。 

4、發放方式及時間： 

(1)新戶首刷禮將撥付至新戶登錄綁定數位「振興五倍券」後，首

週以「台灣 Pay」進行交易之金融卡(金融帳戶，以下略)或信

用卡帳戶， 如首週金融卡及信用卡均有交易，皆優先回饋至

金融卡之帳戶。 

(2)本活動新戶禮，本行於新戶之「累計消費金額」達 5,000元時，

將原則上將併同「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最後一筆回

饋款撥付至上揭回饋帳戶，最遲於上述撥付日之次月月底前撥

付。 

5、 活動限制： 

(1)本活動所指登錄綁定程序、「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

之「累積消費金額」之計算方式、回饋帳戶等，將依新戶綁

定之參與機構所公告「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相關

約定條款及回饋活動內容為準。 

(2)本活動之新戶首刷禮不得與本行其他○○首刷禮活動重複

領用。 

(3)倘新戶首刷禮撥付前，帳戶如有結清、繼承、凍結或其他無

法入款項情形者，信用卡正附卡如有強制停用、申請停用、

掛失不補發、逾期繳款、到期不續卡者、取消交易或依信用

卡約定條款強制停止信用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情形者，本

行得取消其活動資格。 

6、 注意事項： 

(1)就新戶之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保有審查之權利，經查核

若有不符本活動之規定者，彰銀得取消其參加資格，並得追

回新戶首刷禮。 

(2)新戶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紀錄，

皆以本行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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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之新戶，

經查證屬實者，本行有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並得保留法律

追訴權。 

(五)抽獎活動(詳如【備註 2】)及各部會加碼活動之活動資格及回饋條

件，將滾動式更新，行政院各部會加碼活動請以相關單位官網公

告為準。 

(六)可與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合併使用之行政院「部會加碼券

回饋」： 

1、「好食券」回饋： 

符合「振興五倍券」數位綁定之前 400萬人(您完成綁定後，將

獲得一組好食券序號，可獲得 500 元好食券回饋，該回饋額度

將與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合併計算「累積消費金額」及

回饋金。本加碼券計算「累積消費金額」期間為 110 年 10月 8

日起至 111年 4 月 30日止。 

2、「i原券」回饋： 

取得「i 原券」中籤資格後，本加碼券 1,000 元回饋額度將與

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合併計算「累積消費金額」及回饋

金。本加碼券計算「累積消費金額」期間為 110年 11月 5日起

至 111年 4月 30日止。 

3、「地方創生券」回饋： 

您取得「地方創生券」中籤資格後，請依中籤簡訊辦理地方創

生券 500 元回饋登錄事宜後，本加碼券 5000 元回饋額度將與

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合併計算「累積消費金額」及回饋

金。本加碼券計算「累積消費金額」期間期間為 110 年 12月 1

日起至 111年 4 月 30日止。 

4、前述 3 個部會之加碼券，如屬共同綁定人中籤，則該共同綁定

人之加碼券，將與主綁定者之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合併

計算其「累積消費金額」(即加碼券之消費金額將併入台灣 Pay

「數位振興五倍券」之累積消費金額計算範圍)及回饋金。 

5、「部會加碼券」回饋流程： 

(1)「部會加碼券回饋款」之入帳方式、入帳週期及撥付通知皆比

照前述數位振興五倍券之作業方式辦理。 

(2)回饋歸戶：如有共同綁定人中籤，該共同綁定人之「部會加碼

券」則合併至主綁定者之回饋額度計算。 

(3)若振興券及加碼券綁定同一金融機構，各部會加碼券及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之抵用順序為「使用限制較多」之券

種優先抵用，故抵用順序為 i 原券=>地方創生券=>好食券

振興五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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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顧客同時擁有 i原券、地方創生券、好食券及振興五倍券

之回饋額度，並於某符合 i 元券、好食券及振興五倍券使用資

格之特約商店消費 2,400 元，則該筆 2,400 元之消費抵用內容

為 1,000 元 i原券、500元好食券及 900 元振興券五倍券。 

6、前述各部會加碼券得使用台灣 pay 掃碼交易之「指定通路」以

各部會加碼券公告內容為準。 

四、登錄綁定及回饋機制： 

(一)登錄綁定流程 

1.110年 9月 22 日起至 111年 4月 30日止之期間內，至彰銀行動

網 APP或透過台灣行動支付 APP 完成本活動登錄綁定作業，且須

綁定本行金融卡(金融帳戶)或信用卡，並自 110年 10月 8日起使

用綁定之「台灣 Pay」累計本活動消費額度(金融卡及信用卡消費

金額併計)，於完成本活動登錄綁定前所為消費金額，不納入本活

動「累積消費金額」計算範圍，您於登錄綁定本活動後，即不可

再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或更換綁定其他支付業者/銀行。 

※例一：A顧客 110 年 10月 1日已於彰銀行動網 APP綁定之存款

帳戶掃碼支付 2,000 元，並於 10 月 20 日完成登錄綁定流程，

本活動累積消費額度自 10月 20日起計算。 

※例二：A 顧客登錄綁定後至指定通路購物，以彰銀行動網 APP 綁

定之金融卡掃碼支付 2,000元，另以台灣行動支付 APP綁定之

彰銀信用卡掃碼支付 1,000 元，該二項消費將合併計算本活動

累計消費金額 3,000 元。 

2.共同綁定：於 110 年 9 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1 日止之期間

內，由彰銀活動官網透過連結至經濟部「振興五倍券平台(Web)」

或「超商 Kiosk」完成本活動共同綁定作業，完成綁定後得將家

人或朋友之振興五倍券額度，一併計入主綁人之「台灣 Pay」進

行本活動「累積消費金額」計算，共同綁定僅可於 110年 9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6 日中午 12 點前辦理取消，請注意相關辦

理時效；本活動共同綁定人數上限為 5 人(包含 1 位主綁定者及

4位被綁定者)。 

※例：A 顧客(主綁定者)已於 110 年 9 月 28 日完成登錄綁定彰銀

卡片，並於 110 年 9 月 29 日透過彰銀活動官網透過連結至經濟

部「振興五倍券平台(Web)」完成 1 位 B 親友(被綁定者)之共同

綁定，則 A顧客(主綁定者)完成綁定後之振興五倍券回饋總額上

限為 10,000 元。 

(二)「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流程 

1.「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之回饋款，將回饋至完成前述登

錄綁定後首週以「台灣 Pay」進行交易之帳戶，即以「台灣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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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消費所使用之金融卡(金融卡帳戶)或信用卡帳戶。若首週金

融卡帳戶及信用卡帳戶皆有交易，無論消費時序，皆優先回饋至

金融卡帳戶，其後各週之回饋即沿用該入帳帳戶據以辦理。 

※例一：A於彰銀行動網 APP 通路完成登錄綁定後，首次入帳之

交易有透過彰銀行動網 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 APP 綁定彰銀之

金融卡及信用卡完成掃碼支付者，數位「振興五倍券」將回饋

至彰銀之金融卡帳戶。 

※例二：A於彰銀通路完成登錄綁定後，首次入帳之交易僅有透

過彰銀行動網 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 APP 綁定彰銀之信用卡完

成掃碼支付者，數位「振興五倍券」將回饋至彰銀之信用卡帳

戶，第二次入帳期間雖有新增金融卡交易，但仍回饋至信用卡

帳戶。 

2.本活動自 110 年 10 月 8 日開始累積消費後，10 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為本行首次回饋計算之區間，後續則以前一週六至隔週五

為一週期，計算該期之「累積消費金額」，並依每期「累積消費

金額」，結算「數位振興五倍券」之回饋款。前述「數位『振興

五倍券』回饋款」首次撥付日為 11 月 1 日，後續則於結算每期

累積消費金額次次週第一個營業日後(最快為第一日曆日)，回饋

至您前點流程使用之金融卡或信用卡帳戶(如有共同綁定則回饋

至主綁定者)。 

※例：A於甲銀行通路完成登錄綁定後，10月 8日開始以「台灣

Pay」消費，則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2 日為計算累積消費交易

之首期，回饋款於 11 月 1日(一)入帳；10 月 23日至 10月 29

日為消費交易第二期，11月 8 日入帳；10月 30 至 11月 5日

為消費交易第三期，11月 15 日入帳。 

3.「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上限：如屬個人綁定，回饋上限為 5,000

元；如屬共同綁定，依綁定人數計算主綁定者回饋上限，最高為

25,000元(綁定 5人時)。 

4.本行於每期撥付「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款時，將以

電子郵件、行動推播或其他適當方式通知您，並於該回饋款撥付

達 5,000元時(如有共同綁定則依綁定人數累加計算滿額金額)，

發送簡訊通知您。 

※例一：A 於彰銀通路完成登錄綁定後，10 月 10 日開始以「台

灣 Pay」消費，則 10 月 10日至 10月 22 日為計算累積消費交

易第一期，11月 1 日(一)入帳後通知，10 月 23日至 10月 29

日為計算累積消費交易第二期，11 月 8 日(一)入帳後通知，

以此類推。 

※例二：A 顧客(主綁定者)於甲銀行通路完成登錄綁定後，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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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新增 3 位共同綁定，則 A 顧客(主綁定者及 3 位被綁定

者)之回饋總額度為 20,000 元，除每期撥付回饋款將以電子

郵件、行動推播通知，後續每消費達 5,000元，皆會以簡訊通

知主綁定者，回饋款項撥付通知，共計 4 次。 

(三)「部會加碼券」回饋流程 

1.「部會加碼券回饋款」之入帳方式、入帳週期及撥付通知皆比照

前述數位振興五倍券之作業方式辦理。 

2.回饋歸戶：如有共同綁定人中籤，該共同綁定人之「部會加碼券」

則合併至主綁定者之回饋額度計算。 

3.若振興券及加碼券綁定同一金融機構，各部會加碼券及台灣 Pay

「數位振興五倍券」之抵用順序為「使用限制較多」之券種優先

抵用，故抵用順序為 i 原券→地方創生券→好食券→振興五倍

券。 

※例：A顧客同時擁有 i原券、地方創生券、好食券及振興五倍券

之回饋額度，並於某符合 i元券、好食券及振興五倍券使用資格

之特約商店消費 2,400 元，則該筆 2,400 元之消費抵用內容為

1,000元 i原券、500元好食券及 900元振興券五倍券。 

五、重要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所稱之「指定通路」是指店面有張貼或有標示「台灣 Pay」之

交易通路(請詳見台灣 Pay 活動官網及振興五倍券官方網站公告內容

https://5000.gov.tw)。 

(二)本活動所指「台灣 Pay」掃碼交易，不包含轉帳購物及由經濟部公告

不適用之通訊交易，且如進行下列商品服務或交易行為，亦不計入本

活動「累積消費金額」計算範圍： 

1.繳納公用事業水費、電費。 

2.繳納金融機構或實際從事融資行為營業人之授信本息、費用或信用

卡帳款。 

3.購買或投資股票、公司債、認購（售）權證、受益憑證、保單或其   

他金融商品。 

4.繳納罰金、易科罰金、罰鍰、稅捐、行政規費、汽車燃料使用費、

勞保費、健保費、國民年金保險費或其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5.購買菸品、商品(服務)禮券、現金禮券、儲值交易之行為。 

6.回饋金額結算之消費額度包含通訊交易，其企業經營者以本國營業

人為限。但經經濟部公告者，不適用之。 

(三)您申請消費退款及經列為消費爭議款金額均不計本活動規定之「累積

消費金額」計算範圍。  

(四)本活動「累積消費金額」，以您透過「台灣 Pay」掃碼支付之交易為限，

不包含以 NFC感應方式進行支付者；您如以本行所發行之實體信用卡

https://5000.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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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或透過其他機構 APP(如 Apple Pay、Samsung Pay、Google Pay

或其他第三方支付業者)綁定之本行行動信用卡進行消費，亦不納入

本活動規定之消費計算範圍。 

(五)您應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不正確

資訊，即喪失活動資格，倘因資料不完整或錯誤，致無法通知活動相

關訊息者，您應自行承擔自身所受損失。 

(六)您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加本活動之資料及紀錄，皆以主協辦

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之紀錄為準。  

(七)主協辦單位就您的活動資格，保有審查之權利，經審查若有不符合本

活動規定者，主協辦單位得取消您之活動資格。 

(八)您若有偽造、詐欺、冒名、盜用他人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活

動資格者，除喪失活動資格並禁止參加本活動外，並應自負一切法律

責任。 

(九)您不得要求本活動「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及各項優惠折換現金

或轉換為其他形式之贈品或贈獎，且主協辦單位對您於指定通路店家

消費購買之商品或服務不負瑕疵擔保或賠償責任，但本活動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 

(十)除法令或政策另有規定外，主協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

暫停本活動。 

(十一)本活動之抽獎活動係採屬於機會中獎，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 

1.中獎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含居住滿 183 日大陸地區人民)，

領取獎項價值超過 20,000元，本行將代扣 10%所得稅，中獎人當

年度兌領獎項價值累計超過 1,000 元，應自行列入該年度個人綜

合所得稅申報。 

2.中獎人為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日之本國人及外國人，不

論獎項金額一律由本行代扣 20%所得稅。 

(十二)因參加本活動需支付之任何稅捐係屬您依法規定須履行之法定義

務，概與本行無關，若與稅務法令適用有爭議者，請您洽詢所屬管

轄之稅捐稽徵機關。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領獎當時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彰銀信用卡約定條款第十四條(繳款)中明列：「持卡人已付款項應

依序抵沖當期帳款中之費用、利息、前期剩餘未付款項、新增當期

帳款之本金，並就抵沖後之帳款餘額，計付循環信用利息。」本活動

之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款及加碼優惠禮於彰銀系統自動入帳後

將視為前述已付款項。 

六、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一)當您參加本活動並完成登錄後，即視為您同意本行及臺灣行動支付股

份有限公司得於本活動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提供之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手機號碼、出生年月日、消費商店名稱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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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號、交易日期與金額及登錄綁定所必要之個人資料，本行並得於

本活動目的之範圍內(如辦理「數位『振興五倍券』回饋」、加碼優惠

等各項作業)，提供必要之交易資訊(僅限於上開蒐集之個人資料)予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及其委託之機構(關)，以及依法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得就保有您的個

人資料之機構或機關(下稱蒐集機構(關))行使下列權利： 

1.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

製給複製本，惟蒐集機構(關)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

費用。 

2.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

規定，您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蒐集機構(關)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您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及利用。 

4.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蒐

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

蒐集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

者，不在此限。 

5.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

限屆滿時，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

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集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本行無從執行必要之處理作業，將導致您無法參加本活動。 

(四)提醒您參加本活動並進行登錄綁定前，應詳閱本活動各項約定內容及

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當您完成登錄綁定流程時，視為已

充分了解相關權利義務並同意提供您的個人資料。 

七、損害賠償 

您已明確瞭解並同意，因非可歸責於主協辦單位之事由，致您無法參

加本活動者，主協辦單位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八、以電子文件為正式表示方法 

您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依本約定條款提供之電子文件，其

效力與書面文件相同。您於本活動各項服務與功能等頁面點選同意或

確認時，即視為同意本條規定。 

九、其他約定 

本約定條款未盡事宜或其他使用「台灣 Pay」相關事項，悉依本行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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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銀行相關約定條款及「台灣行動支付」APP 服務使用條款辦理。 

十、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約定條款之解釋與適用，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因本活動所

生之任何爭議及糾紛，雙方應先尋求以協商方式解決，如未能解決

者，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

消費者保護法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小額

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十一、活動諮詢管道： 

主辦單位：彰化銀行 

協辦單位：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電話：彰化銀行 24H 客服專線：(02)412-2222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循環信用年利率：8.63%-15% 

循環信用利率之基準日 104 年 9 月 1 日； 預借現金手續費：預借金

額之 3.5% ；信用卡各項費用查詢：請見本行網站(www.bankchb.com) 

或洽客服專線 0800-365-889/412-2222(全省單一代表號) 

 

 

 

 

 

 

 

 

 

 

 

 

 

 

 

 

 

https://www.bankch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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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振興五倍券 台灣 Pay 共同綁定禮」活動辦法 

壹. 活動期間：自 110 年 9 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6 日止。 

貳. 活動對象： 

於活動期間內將「台灣 Pay」登錄綁定為「數位振興五倍券」之

支付工具，並完成共同綁定作業之「台灣 Pay」主綁定者(以下稱

主綁定者)。 

參. 參與機構： 

一. 「行動銀行」APP 之參與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

化銀行、高雄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淡水一信、台中

二信、農金資訊(農漁行動達人)、中華郵政(郵保鑣)、元大銀

行、日盛銀行，計 15 家金融機構。 

二. 「台灣行動支付」APP 之參與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

化銀行、上海商銀、兆豐銀行、臺灣企銀、基隆二信、淡水

一信、新竹一信、彰化六信、花蓮二信、中華郵政、元大銀

行、日盛銀行、南農中心、南資中心，計 19 家發卡機構。 

肆. 領獎資格及獎項內容： 

主綁定者所綁定之「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其「累計消

費金額」達下列額度，始能依其綁定人數取得下列共同綁定禮。 

伍. 活動限制： 

一. 本活動「共同綁定禮」之領獎資格以前 50,000 名(含)之主綁定

者為限，額滿為止，時序認定將依主綁定者共同綁定作業之

最後異動(新增/刪減)日期及人數核定。 

二. 本活動所述「累積消費金額」之計算，將依主綁定者綁定之參

與機構所公告台灣 Pay 數位「振興五倍券」及加碼優惠活動

完成共同綁定人數 
主綁定者 

累計消費金額 
共同綁定禮 

1 人 10,000 元 200 元 

2 人 15,000 元 300 元 

3 人 20,000 元 400 元 

4 人 25,000 元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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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條款內容為準。 

陸. 發放方式： 

共同綁定禮將由主綁定者所綁定之參與機構，依以下作業時程

撥付至主綁定者登錄綁定數位「振興五倍券」後首週以「台灣

Pay」進行交易之金融卡或信用卡帳戶，若首週金融卡及信用

卡皆有交易，無論消費時序，皆優先回饋至金融卡帳戶： 

一.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本活動領獎資格者：將於 111 年

1 月 31 日前撥付共同綁定禮。 

二. 111 年 2 月 28 日前已取得本活動領獎資格者：將於 111 年

3 月 31 日前撥付共同綁定禮。 

三.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已取得本活動領獎資格者：將於 111 年

5 月 31 日前撥付共同綁定禮。 

柒. 注意事項 

一. 獲獎名單(前 50,000 名主綁定者)預計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

於本活動網站公告，獲獎之主綁定者務必留意獲獎訊息，恕

不另行通知。 

二. 本活動有關登錄綁定程序、「累積消費金額」計算等條件等

請以參與機構官方網站公告之「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

券」及加碼優惠活動約定條款及相關回饋內容為據。 

三. 主協辦/執行單位就主綁定者之活動資格、交易成功與否等，

保有審查之權利，經查核若有不符本活動之規定者，主協辦

/執行單位得取消其活動資格，並得追回本活動回饋款項。 

四. 主綁定者同意其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本活動的資料及

紀錄，皆以主協辦/執行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為準。 

五. 主協辦/執行單位有權檢視各交易情況是否為人為操作之行

為，對於以偽造、詐欺、冒名或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取得本

活動回饋之主綁定者，經主協辦/執行單位查證屬實者，有

權排除其參與本活動，並得保留法律追訴權。 

六. 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一) 本活動主綁定者視為同意主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於本

活動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主綁定者提供之身分證統

一編號、手機號碼、登錄活動綁定之金融卡帳號、信用卡卡

號及相關登錄資訊等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並得於本活動目的

之必要範圍內，提供予協辦單位/執行單位，以及依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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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權之機關或金融監理單位。 

(二)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三條規定，主綁定

者得向保有活動個人資料之機構或機關(下稱蒐集機構(關))

行使下列權利： 

1.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查詢、請求

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蒐集機構(關)依個資法第十

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

則第十九條規定，本活動對象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 蒐集機構(關)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參

加者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本活

動對象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4.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本活動對象

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集機構(關)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

者，不在此限。 

5.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刪除、停止

處理或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

集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 主綁定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

供相關個人資料，主協辦/執行單位無從執行必要之處理作

業，將導致無法參加本活動。 

(四) 主綁定者如選擇以「台灣 Pay」參加經濟部之數位「振興五

倍券」活動，應於登錄綁定前詳閱本活動辦法各項約定內容

及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當主綁定者完成登錄綁

定流程時，視為已充分了解相關權利義務並同意提供主綁定

者的個人資料。 

七. 損害賠償 

主綁定者已明確瞭解並同意，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主協

辦/執行單位之事由，致無法參加本活動者，主協辦/執行單位

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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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主協辦/執行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辦法之內容、期限、獎項等權利，亦有權對本活動辦法之所

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無需另行通知。本活動辦法如有任何

未盡事宜，主協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並以主協辦單位

官網活動訊息頁面為準。 

九. 主辦單位：本活動辦法之參與機構。 

協辦單位：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詮勢廣告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2-27546767 #233「台灣 Pay 活動小組」。 

聯絡信箱：Service.TaiwanPay@powerfulad.com.tw。 

 

 

 

 

 

 

 

 

 

 

 

 

 

 

 

 

 

 

 

 

 

 

 

 

mailto:Service.TaiwanPay@powerful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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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2】 

「振興五倍券 台灣 Pay最配」抽獎活動辦法 

壹、活動名稱：「振興五倍券 台灣 Pay 最配」抽獎活動。 

貳、活動對象：透過參與機構「行動銀行」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 

APP，使用「台灣 Pay」掃碼交易(金融卡/金融帳戶/信用卡)之用

戶(以下簡稱用戶)。 

參、參與機構：  

(一)「行動銀行」APP 之參與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

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高雄銀行、淡水一信、台中二信、

農金資訊(農漁行動達人)、中華郵政(郵保鑣)、元大銀行、日盛

銀行，計 15 家金融機構。 

(二)「台灣行動支付」APP 之參與機構： 

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作金庫、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彰化

銀行、兆豐銀行、臺灣企銀、上海商銀、基隆二信、淡水一信、

新竹一信、彰化六信、花蓮二信、中華郵政、元大銀行、日盛

銀行、南農中心及南資中心，計 19 家發卡機構。 

如有更新以「五倍券 in 台灣 Pay」網站公告 (www.taiwanpay-

event.com.tw)為準，不另行通知。 

肆、活動內容:  

一、 第一重「振興首選台灣 Pay 早鳥天天抽萬元」(下稱第一重活

動)： 

(一)活動期間：110/9/22-110/10/7。                                                                                                                                                                                                                                                                                                                                                                                                                                                                                                                                                                                                                                                                                                                                                                                                                                                                                                                                                                                                                                                                                                                                                                                                                                                                                                                                                                                                                                                                                                                                                                                                                                                                                                                                                                                                                                                                                                                                                                                                                                                                                                                                                                                                                                                                                                                                                                                                                                                                                                                                                                                                                                                                                                                                                                                                          

(二)活動內容： 

用戶於活動期間內將「台灣 Pay」登錄綁定為「數位振興五倍

券」之支付工具，即可獲得乙次抽獎資格；如為共同綁定主

綁者每新增共同綁定 1 人，可額外增加乙次抽獎資格，主

綁者最高可取得五次抽獎資格。 

(三)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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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抽獎日 獎項 獎品(新台幣) 
每日中

獎名額 
總數量 

天天禮 

110/9/2

4/~110/

10/12，

每日抽

獎(遇假

日順延) 

頭獎 現金 1 萬元 1 名 16 名 

貳獎 現金 2 仟元 10 名 160 名 

參獎 現金 1 仟元 50 名 800 名 

肆獎 現金 5 佰元 724 名 11,584 名 

奧運禮 
110/10/1

2 

鞍馬銀牌李智凱親簽運動包 20 名 

桌球混雙銅牌鄭怡靜/林昀儒親

簽桌球組 
35 名 

羽球男雙金牌王齊麟&李洋印刷

簽名衫 
20 名 

舉重銅牌陳玟卉簽名運動毛巾 200 名 

合計 12,835 名 

(四)抽獎作業： 

1.抽獎首日未中獎者，得以同一抽獎資格繼續參與隔日抽

獎，以此類推。 

2.第一重活動同一參加者限得一個獎項。 

3.主協辦/執行單位將以電腦隨機抽出第一重活動獎項，各

獎項之每日中獎名單將陸續於自 110 年 9 月 25 日至

110年 10月 12日止之各營業日於「五倍券 in台灣 Pay」

網站公告，並透過中獎者綁定之參與機構通知中獎者。 

(五)領獎作業： 

1.領獎資格：中獎者於其「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

之「累積消費金額」達新台幣(以下同)5,000 元時，始取

得領獎資格，領獎通知將透過中獎者綁定之參與機構通

知中獎者。 

2.中獎者務必留意中獎訊息，並須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

至「五倍券 in 台灣 Pay」網站領獎平台完成填寫「領獎

須知」、「中獎收據憑證」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逾期視同放棄中獎資格，恕不

另行通知。 

3.第一重活動獎項將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獎項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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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獎項如為 1,000 元(含)以下，將撥付至中獎者於

「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登錄綁定後，使用「台

灣 Pay」進行第一筆消費所使用之金融卡或信用卡帳戶。

其餘現金獎項則撥付至中獎者於「五倍券 in 台灣 Pay」

網路領獎平台填寫之指定帳戶。 

二、第二重「台灣 Pay 振興百萬現金加碼抽」(下稱第二重活動)： 

 (一)活動期間：110/10/8-111/4/30。 

(二)活動內容： 

用戶於活動期間內其「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之

「累積消費金額」達 5,000 元者，即可獲得乙次抽獎資

格；如為共同綁定者，依其綁定人數，主綁定者每新增

「累積消費金額」達 5,000 元時，可額外增加乙次抽獎資

格，本活動主綁定者最高可取得五次抽獎資格。 

(三)活動獎項：  

獎項 獎品 數量 

頭獎 現金 100 萬元 1 名 

貳獎 現金 10 萬元 2 名 

參獎 現金 5 萬元 5 名 

肆獎 現金 5 千元 10 名 

伍獎 現金 1 千元 82 名 

共計 100 名 

(四)抽獎、通知及領獎作業： 

1.第二重活動同一參加者限得一個獎項。 

2.主協辦/執行單位將於 111 年 5 月 20 日，以電腦隨機抽出

第二重活動獎項，預計 111 年 5 月 31 日於「五倍券 in 台

灣 Pay」網站公告中獎名單，並透過中獎者綁定之參與機

構通知中獎者。 

3.中獎者務必留意中獎訊息，並須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至

「五倍券 in 台灣 Pay」網站領獎平台完成填寫「領獎須知」、

「中獎收據憑證」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

提供同意書」，逾期視同放棄中獎資格，恕不另行通知。 

4.第二重活動獎項，將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獎項發放

作業，獎項如為 1,000 元(含)以下，將撥付至中獎者於「台

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券」登錄綁定後，使用「台灣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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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一筆消費所使用之金融卡或信用卡帳戶。其餘現金

獎項則撥付至中獎者於「五倍券 in 台灣 Pay」網路領獎平

台填寫之指定帳戶。 

三、第三重「台灣 Pay 振興購物 168 歡樂抽」(下稱第三重活動)： 

(一)活動期間：110/10/8-111/4/30。 

(二)活動內容： 

用戶於活動期間使用「台灣 Pay」(透過參與機構之行動銀行

APP 或「台灣行動支付」APP)進行掃碼消費支付(金融卡/金

融帳戶/信用卡) ，單筆滿 168 元，即可享乙次抽獎資格(單

筆不累計)。 

(三)活動獎項：  

獎項 獎項 數量 

頭獎 現金 8 佰元 250 名 

貳獎 現金 5 佰元 1,500 名 

共計 1,750 名 

(四)抽獎、通知及領獎作業： 

1.第三重活動同一參加者限得一個獎項，且不得與第一、二

重活動獎項併得。 

2.主協辦/執行單位將於 111 年 5 月 20 日，以電腦隨機抽出

第三重活動獎項，預計 111 年 5 月 31 日於「五倍券 in 台

灣 Pay」網站公告中獎名單，並透過中獎者使用「台灣 Pay」

據以付款之參與機構通知中獎者。 

3.中獎者務必留意中獎訊息，並須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前至

「五倍券 in 台灣 Pay」網站領獎平台完成填寫「領獎須知」、

「中獎收據憑證」及「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

提供同意書」，逾期視同放棄中獎資格，恕不另行通知。 

4.第三重活動獎項將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撥付至中獎者使

用「台灣 Pay」據以付款之金融卡或信用卡帳戶。 

四、注意事項 

(一)第一重及第二重活動所指登錄綁定程序、「台灣 Pay」數位

「振興五倍券」之「累積消費金額」之計算方式等活動條件，

將依其綁定之參與機構所公告「台灣 Pay」「數位振興五倍

券」相關約定條款及回饋活動內容為準。 

(二)活動獎項一經寄送、交付或撥付後，如過程中發生遺失、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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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領、竊取等喪失占有情形，或有破損、延遲，或其他不可

歸責於主協辦/執行單位之原因；或因活動參加者填寫之資

料錯誤、不完整或不清楚、中獎憑證遺失、毀損或無法辨識

等情形，導致不符合抽獎或領獎資格，或致無法收受活動相

關訊息或獎項者，主協辦/執行單位概不負責。 

(三)活動參加者同意所留存或產生之任何參與活動的資料及紀

錄，皆以主協辦/執行單位之電腦系統與時間之紀錄為主。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

協辦/執行單位之事由，致本活動對象所寄出、填寫或登錄

之資料有延遲、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

協辦/執行單位不負責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不得因此異

議。 

(四)中獎者保證所有填寫或提出之資料均為完整、真實且正

確，並未冒用或盜用他人資料，如有不完整、不實或不正

確資訊，主協辦/執行單位將解除或撤銷其中獎資格，如其

有損害主協辦/執行單位或任何第三人權益，並得請求民、

刑事損害及訴追相關責任。中獎者逾領獎期限未領取，或

未回覆、未提供正確資料或資料填寫不完整、不清楚、不

接受開立扣繳憑單者，視同放棄中獎資格。 

(五)主協辦/執行單位就活動資格及條件，保有審查之權利，經

查核若有不符本活動辦法之規定者，主協辦/執行單位得解

除或撤銷其參加或中獎之資格，並得追回獎品。 

(六)主協辦/執行單位有權檢視各交易情況及中獎情況是否為

人為操作之行為，對於有偽造、詐欺或冒名者等行為，或

以其他不正當方式意圖兌領之參加者，主協辦/執行單位經

查證屬實者，有權終止或撤銷其參與活動之資格外，並得

保留追訴權。 

(七)中獎者不得要求將實體獎品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並同

意遵守獎品供應商有關獎品之各項條款及相關規定，主辦

/執行單位對中獎者領取或使用之獎品不負任何瑕疵擔保

或賠償責任。 

(八)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中獎者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

人，中獎金額(價值)在新臺幣(下同)1,000 元以上者，需繳

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使用，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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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中獎金額(價值)在 20,010 元以上者，中獎者依法需

先繳交 1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中獎者若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不論中獎金額(價值)為何，須先就中獎

所得扣繳 20%機會中獎稅金，始可領獎。中獎者若為未成

年人，應檢附戶籍謄本並提出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主辦單

位將開立所得稅扣繳憑單，若中獎者不願先行繳納本項稅

金，視同放棄中獎資格，且不得異議。活動參加者因參加

各項活動而須支付任何稅捐皆為法定義務，概與主協辦單

位無關。前述稅法如有更新或變動者，依修正後之規定辦

理。 

(九)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 

1.活動參加者即視為同意主協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於本活動

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參加者提供之身分證統一編號、

手機號碼、登錄活動綁定之金融卡帳號、信用卡卡號及相關

登錄資訊等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並得於本活動目的之必要範

圍內，提供予協辦單位/執行單位，以及依法具有調查權之機

關或金融監理單位。 

2.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各項活動

參加者得向保有活動個人資料之機構或機關(下稱蒐集機

構(關))行使下列權利： 

(1)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查詢、請求閱

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惟蒐集機構(關)依個資法第十四條

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

第十九條規定，本活動對象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3)蒐集機構(關)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參加

者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本活動對

象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4)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

者，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本活動對象之

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集機構(關)因執行業務

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並經註明其爭議者，

不在此限。 

(5)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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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蒐集機構(關)請求刪除、停止

處理或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蒐集

機構(關)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活動對象書面同意者，

不在此限。 

3.活動參加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

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協辦/執行單位無從執行必要之處理

作業，將導致無法參加本活動。 

4.活動參加者如選擇以「台灣 Pay」參加經濟部之數位「振興

五倍券」活動，應於登錄綁定前詳閱本活動辦法各項約定

內容及上開個人資料運用法定告知事項，當活動參加者完

成登錄綁定流程時，視為已充分了解相關權利義務並同意

提供參加者的個人資料。 

(十)損害賠償 

活動參加者已明確瞭解並同意，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主

協辦/執行單位之事由，致無法參加本活動者，主協辦/執行單

位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十一)主協辦/執行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

動辦法之內容、期限、獎項等權利，亦有權對本活動辦法之

所有事項做出最終解釋，無需另行通知。本活動辦法如有任

何未盡事宜，均由主協辦單位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之。 

(十二)主辦單位：本活動辦法之參與機構 

協辦單位：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單位：詮勢廣告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02-27546767 #233「台灣 Pay 活動小組」。 

(週一至週五 10:00~12:30、13:30~18:00) 

聯絡信箱：Service.TaiwanPay@powerfulad.com.tw。 

 


